
附件一：租赁用途专用条款

办公用途专用条款

1、 承租方不得在该室地面上放置超过设计荷载的物品（办公荷载为 200kg/㎡）。出租方保

留规定所有大型设备、大件物品重量和放置位置的权利，以使荷载分布均衡。承租方经

出租方批准后，搬进该室可能引起震动、噪音、过多热量的用具、装置和机械设备，须

放置在托架上，以免干扰本楼宇其他使用人，托架及相关费用由承租方自行承担。

2、 该室电力负荷为 70w/㎡，含室内空调、照明等所有用电设备在内。承租方因工作需要

拟在室内安装大功率电器、平时连续运转的机器时，应事先征得该室物业公司的书面

同意后方可安装。如承租方在原有电力负荷基础上要求额外增加用电负荷的，须与出

租方签署《电力能源占用协议》且需提供设备用电负荷清单，承租方应根据实际经营

需要申请用电负荷，出租方在园区电力设施允许的前提下，有权收取相应能源占用

费、更换开关、物联网改造费、停电保障、施工管理等费用。电力改造完成后，如承

租方实际用电量连续 3个月用电峰值均未达到新增电力总负荷 80%的，出租方有权收

回或降低乙方电力负荷。

3、 承租方不得将该室用于制造商品或用作大量物品的储存（承租方业务所需的展览品及样

品除外）。未经出租方书面同意，不得将该室挪作他用，包括但不限于任何人均不得在

该室内煮食（非经营性为目的加热食物和制作饮料除外）、住宿及饲养任何宠物、动物

等。

4、 如承租方在租赁期间有装修、建设实验室、洁净间的，则应就退租时的装修恢复支付“装

修恢复保证金”，金额不低于装修恢复金额的 60%（恢复金额出租方可提供费用预算参

考）。

5、 承租方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30天内，完成新公司设立或原公司迁址，并在本园区（北

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三街 18号院）所属的工商、税务、统计等部门办理所

需之证照，并将登记的证照复印件加盖承租方公章后在出租方处留存。承租方在经营过

程中应依法纳税，并有义务配合政府相关部门调研统计，及应政府要求向出租方提供相

关信息与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数据、年收入、纳税额、员工人数等）。

6、 未经出租方批准，承租方不得在该室外（包括外墙），或透过窗户，竖立或展示任何文

字、标记或广告等宣传物品。承租方生产经营所用的商标、名称、字体、招牌、展示位

置等，须经出租方同意后方可悬挂，相关设计、制作费用由承租方自行承担。出租方在



任何情况下，均保留搬迁该招牌到所在楼宇其他位置的权利。

7、 如该室为同一层内多户共用中央空调主机，承租方对空调电费采用分户计量的计费方式

无异议，并依据物业公司多机联控系统所出具的费用金额缴纳空调电费及相关维护费，

空调电费收取形式为预付费。

（以下无正文）

出租方：锋创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承租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代表人：                               代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